
高雄市永安區公所場地使用管理規則 

附表：高雄市永安區公所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

單位：新臺幣 

      費用 

使用時間 

類型 場地 

場地費 空調費 清潔費 
投影

機 
保證金 

一

般

性

活

動 

大禮堂(含

準備房、播

音室、廁所

)及相關附

屬設施 

周
一
至
週
五 

九時至十二時 

二千元 

/場 

第一小時ㄧ千

元 

第二小時起五

百元/小時 

五百元/

場 

 

 
二千元/場 十四時至十七時 

十九時至二十二時 

宴
席
或
經
核
准
之
活
動 

 

大禮堂(含

準備房、播

音室、廁所

)及相關附

屬設施 

每
日 

十一時至十五時 

三千元 

/場 

第一小時ㄧ千元 

第二小時起五

百元/小時 

ㄧ千五

百元/場 
 三千元/場 

十八時至二十二時 

備註： 

一、申請使用場地辦理活動，請於前三個月內登記，並於活動前二日(不含假日)向主管機關繳

納各項費用及保證金，屆時未繳納者，視為棄權。 

二、使用場地排練、預演或布置，免收場地費。但使用空調設備者，加收空調費，其費用收取

依預估使用時間以小時計算，不足一小時者不計。 

三、辦理宴席活動(上限四十五桌)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特殊性活動，因清潔工作繁重不易，收

取清潔費ㄧ千五百元，以作為清潔維護使用。 

四、保證金於場地使用完畢，經主管機關確認場地與相關設施及設備無毀損、滅失，並依規定

回復原狀，且無其他應扣抵保證金之情事後，無息退還。 

 


